
南分署11401修 

國立中正大學清江進修推廣暨數位學習中心 
無人機產業應用專業操作人員培訓班招生簡章 

一、課程規劃 

總時數：學科 96 小時，術科 257 小時，共 353 小時 

上課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17:00（午休 60 分鐘，依公告為準） 

學科課程：中正大學共同教室大樓一樓 R115 教室(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 168 號) 

術科課程：中正大學無人機操作預定場域、中正大學資訊處 215 教室及中正大學共

同教室大樓一樓 R115 教室(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 168 號) 

上課方式：實體課程 

二、招生資訊 

訓練單位：國立中正大學清江進修推廣暨數位學習中心 

招生名額：30 人（額滿為止） 

報名期間：計畫核定後起至 115 年 6 月 15 日 17:00 止 

甄試日期：115 年 6 月 17 日 

報到日期：115 年 6 月 24 日 

訓練日期：115 年 6 月 24 日至 115 年 9 月 10 日 

 

三、訓練目標及課程內容時數 

訓練目標： 

熟悉民航局的無人機相關法規，具備高度的飛行安全意識，能夠進行風險評估與管

理，制定詳細的飛行計畫，並快速應對和處理緊急情況，確保人員和設備的安全。 



具備專業飛行能力後，操作無人機進行各項行業應用的注意事項，包括農業應用、

清潔應用及建模拍攝等。 

掌握無人機的基礎維護技巧，進行日常保養和檢查，能識別無人機的常見故障，保

持無人機的最佳運行狀態。 

利用飛行的技術在田間、建築物清潔、建模場地等進行實務案例的操作，為職場第

一線應用建立完整的基礎。 

了解應用後，能處理在施做業務時衍伸的各項狀況及對於作業內容具備持續修正與

開發的能力。 

 

課程內容時數： 

學科  術科 

課程名稱 時數 老師  課程名稱 時數 老師 

就業趨勢和職場競爭力 6 譚竹芸  飛行模擬器操作 35 江偉永 

職涯規劃及職場溝通 6 譚竹芸  小型飛行器組裝與飛行(室內) 28 江偉永 

就業輔導與職業心理測驗 4 周映岑  大型無人機組裝調教及飛行(室外) 28 陳鼎夫 

勞動法令及職場陷阱介紹 3 周映岑  基礎級飛行訓練 21 陳耀晟 

無人機飛行理論 7 楊智媖  專業基本級飛行 28 許智皓 

安全與風險管理 14 郭昱廷  專業高級訓練 28 陳鼎夫 

無人機攝影概論 14 范崇碩  無人機農業施作實務 28 劉子耘 

遙控無人機操作證學科暨法規 7 許智皓  無人機清潔施作實務 14 許智皓 

無人機控制系統軟體安裝與校正 14 陳鼎夫  無人機空拍建模實務 14 陳耀晟 

無人機農業應用概論 7 江偉永  設備維護 14 劉子耘 

無人機清潔應用概論 7 許智皓  履歷製作 4 高文斌 

無人機空拍建模概論 7 陳耀晟  影音剪輯與社群媒體快速入門 4 陳佳吟 

 
 企業觀摩 7 謝薰儀 

 成果展及企業徵才 4 謝薰儀 

 



四、招生對象與資格 

年滿 15 至 29 歲之本國籍失業或待業青年。 

高中職以上學歷。 

訓練期間不得為在職勞工、自營作業者或公司/商號負責人。 

青年參加本署、分署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失業者職業訓練實施基準辦理之職前

訓練(以下簡稱職前訓練)者，於結訓後一百八十日內，不得參加本計畫 

未參加其他勞動部職業訓練課程，青年參加本計畫僅一次。 

 

五、報名方式及甄選標準及作業流程 

（一）青年參加訓練課程，應依勞動部下列規定申請辦理： 

1.成為台灣就業通網站會員。 

2.於台灣就業通網站本計畫專區完成「我喜歡做的事」職涯興趣 

探索測驗。 

3.於台灣就業通網站本計畫專區下載或列印｢報名及參訓資格切結書｣，於簽名後交予

訓練單位。 

4.依訓練單位規定參加甄試及參訓，本單位開課前一至二週，以電話通知口試時間。 

5.口試內容包含： 

簡單自我介紹與報名動機。 

訓練動機是否符合課程教學目標。 

是否具備強烈學習意願與行動力。 

結訓後所欲達成之明確目標。 

6.內部審查會議由授課老師組成小組，進行審查： 

依繳交的資料相關文件進行審查。 

經授課老師評估合格者，始得通知報到及進行相關作業流程。 

（二）與訓練單位簽訂訓練契約，遵循訓練單位管理及請假規定。 

（三）備妥身分證明文件，配合分署之不預告訪視。 

 

六、課程費用與補助 

課程總費用 新臺幣 80,256 元。 



學員自付額 須自付新臺幣 1 萬元訓練費用。 

補助條件 

出席時數達課程總時數 2/3 以上並取得結訓證書，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一般情形：結訓後 90 日內依法參加就業保險，並於 120 日內上傳金融機

構存摺封面影本。 

2.服兵役情形：因服役無法參加就業保險者，須於結訓日次日後 120 日內

上傳兵役徵集通知等證明文件，並於退役後 120 日內完成補件。 

補助方式 經分署審查通過後，由分署直接將自付額補助撥入青年個人金融帳戶。 

不予補助 

情形 

1.未依期限提出申請。 

2.應檢附文件不全，經通知限期補正仍未補正。 

結訓證書發

給要件 

1.成績評量依課程內容，視講師要求訂定。並應於模擬考時完成飛行模擬

訓練，未完成者，將不予發出結訓。 

2.受訓期間不得有違社會善良風俗及出現違反智慧財產權等情況。 

3.出席時數達課程總時數 2/3，學員需完整參訓(全訓期在訓)，不得中途離

退訓、就業、就學。 

 
七、青年職前訓練學習獎勵金注意事項 

(一)適用對象及資格：15 至 29 歲之間的本國籍待業青年，且報名參加勞動部公告課程

且每月訓練總時數達 100 小時以上，訓練期間至少 30 日的課

程，本獎勵金僅能申請一次。 
(二)獎勵額度：  

1.學習獎勵金的發放額度如下： 
參加本部公告之政策性產業課程：每月發給新臺幣 8 千元，合計不得超過新臺幣

9 萬 6 千元。 
2.每月以 30 日計算，訓練期間 1 個月以上始發給學習獎勵金，超過 30 日之畸零日

數，依下列方式辦理： 
(1)訓練時數未達 50 小時者，發給半個月。 
(2)訓練時數達 50 小時以上者，發給 1 個月。 

3.發放方式：由分署撥入帳戶。 
(三)分署應於開訓日之次日起二十個工作日內，於資訊系統完成獎勵資格審查，並通知

青年審查結果、核定獎勵金額及發給時間。青年於接獲分署前項核定通知後十個

工作日內，仍未提出個人金融帳戶文件影本者，視同放棄領取當次課程之學習獎

勵金。 
(四)青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分署應不予核發學習獎勵金之全部或一部；已發給者，經

撤銷或廢止原核定處分後，應以書面行政處分限期命其返還： 
(1)不實申領。 
(2)以同一事由已領取政府機關其他相同性質之補助或獎助。 



(3)訓練期間中途離訓或遭訓練單位退訓。 
(4)訓練期間未到課之時數達全期訓練總時數百分之十以上。 
(5)規避、妨礙或拒絕分署查對。 
(6)其他違反本要點之規定。因不實申領學習獎勵金致撤銷原核定處分者，不得再

依本要點發給學習獎勵金。 
 

八、請假規定 
(1)每日簽到簽退及點名方式： 

每日課程開始前由班導掌控學員到課狀況，專人確認學員親筆簽名，不得代簽，15
分鐘未到連絡學員了解狀況，若未接 30 分鐘未到課，則在班導會在簽到表上註記請

假，學員若未簽到或是課堂老師點名未到，則視為請假，以時計列入請假時數，不

足１小時以小時計；每日課程結束後 15 分鐘內簽退。 
(2)事假、病假、生理假或其他假別，均以時計列入請假時數，不足１小時以小時計，

除了政府臨時頒佈其他防疫規範，或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颱風）等，經分署核可後

學員以補課方式上課等則不列入請假時數。 
(3)學員缺課時數若達課程總時數 10%，將由訓練單位提前辦理離退訓，為確保學員參

訓權益，學員請假時數達 30 小時，會開始提醒學員請假時數與結訓證書發給條件。 
 

九、課程評量 
(1)要求講師對於教學進度作一掌控，隨著學員整體吸收程度來調節教學進度，講師會

在受訓期間舉行測驗，來瞭解學員學習狀況。 
(2)班導師會隨時留意學生上課狀況，對於進度落後學員進行溝通瞭解其原因，若為講

師問題，會請講師調整授課方式並放慢速度多次講解及與學員多點時間進行溝通，

如為學員問題則會請程度較好的學員或是助教在課程中特別協助，班導師亦會在旁

鼓勵學員多習增加實作機會。 
 

十、聯絡方式 
課程相關諮詢：謝小姐 

電話：05-3102934 

Email：astkimiko@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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